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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９１ 年中亚五国独立后ꎬ 四国参照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和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 制定了内容、 结构、 体例和语言风格极为相似的民法

典ꎬ 土库曼斯坦制定了德国式的民法典ꎮ 民法典编纂的完成让中亚各国内部的民

事法律得以统一化和体系化ꎬ 从法律形式上实现了人民生活的国族化ꎬ 各国内部

不同族群民众有了共同生活的基本规则ꎬ 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形式整合ꎬ 促进了

国家建构的完善ꎮ 但中亚五国民法典编纂用时较短ꎬ 没有进行民事习惯调查ꎬ 本

国的法学研究较弱ꎬ 以移植、 借鉴俄罗斯和西方的法律和学说为主ꎬ 法律与社会

较为疏离ꎬ 因此从法典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质性效果来说ꎬ 仍存在不少问题ꎮ 中

亚国家民法典中存在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ꎬ 具体表现为极为复杂的本国法律

传统和移植的现代性法律的冲突ꎮ 中亚国家民法典实效性的提高需要在吸收本民

族法律传统、 建设成熟的现代法律文化的同时ꎬ 处理好法律移植面对的排斥性和

适应性问题ꎬ 并在民法典的民族性和普适性之间寻找平衡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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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在 １９９１ 年独立后ꎬ 民族国家建构翻开了新的一页ꎬ 旧的经济和政

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ꎬ 立法成为中亚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

环节ꎬ 各国陆续完成了民法典编纂ꎮ 民法典编纂并不是中亚地区的法律传统ꎬ 而

是起源于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法律科学的一种特定历史现象”①ꎬ 其理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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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启蒙运动中兴起的理性主义ꎮ 理性主义相信人的认识能力是充足的ꎬ 具有构建

和设计社会发展的能力ꎬ 而持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学家们相信理性认识方法的可靠

性ꎬ 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ꎬ 为法典的编纂提供了思想基础①ꎮ
因此ꎬ 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ꎬ 自然法学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ꎬ
法典编纂的目的是 “自然法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ꎬ “实际上是把大学所教

授的作为理想的自然法与日常适用的实定法加以统一的事业” ②ꎮ 中亚国家的民

法典编纂也具有这种理性建构主义和 “教授法” 的特点ꎮ
１８ 世纪开始ꎬ 民族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ꎬ 各国纷纷编纂本国民族语言的词

典和语法书ꎬ 并产生了相应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ꎬ 进而不断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

的文化和社会生活ꎬ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这个过程称为欧洲的 “语言学—辞典

编纂学的革命”③ꎮ 语言革命的结果是拉丁语式微ꎬ 民族语言地位提升ꎬ 民族国

家观念初步形成ꎬ 用民族国家的语言编纂民法典成为必要ꎮ 因此ꎬ 民法典编纂就

是用本民族语言撰写民族国家国民普遍适用的民事法典ꎮ 中亚五国独立后ꎬ 也经

历了类似的语言学革命ꎬ 俄语的法定地位降低ꎬ 主体民族的语言被提升为国家性

语言④ꎬ 接着编纂用本国语言撰写、 仅在本国适用的民法典也是水到渠成之事ꎮ
现代民族国家是世俗国家ꎬ 国家保护和维持人民的世俗生活ꎬ 民法典的重要

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国家的世俗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ꎬ 是市民社会的根本法ꎮ 民法

典可以建构一个国族共同体及其成员的世俗生活ꎬ 因此民法典编纂是 １８ 世纪以

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ꎬ 中亚五国作为新兴的大陆法系国家

也不例外ꎮ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ꎬ 法律是极为重要的因素ꎬ 对这方面的解释ꎬ 耶

利内克提出国家法人说ꎬ 凯尔森则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秩序ꎬ 就是法律秩序的统一

体ꎮ 现代国家建构必须要建设本国家和本民族的法律体系ꎬ 民法典是法律体系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基础性法典ꎬ 另外一部是宪法ꎬ 一个是从下往上ꎬ 另一个是从上

而下ꎮ”⑤

对中亚五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ꎬ 民法典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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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６６ ~ ７９、 ８１ 页ꎮ
张宏莉: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ꎬ 载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ꎻ 董天美: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及评价»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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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首先ꎬ 与宪法等公法对政制的建构不同ꎬ 民法典重点建构作为民族国家之

基础的国族共同体的一体化生活方式ꎬ 从社会层面进行国家整合ꎬ 是建构国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ꎮ 其次ꎬ 以宪法为代表的公法在国家转型时期随着政治变革

可能会有大幅度修改ꎬ 但是民法典相对具有稳定性ꎬ 可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再次ꎬ 民法典是人民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ꎬ 它可以让人民在生活中有共同的

行为预期ꎬ 让国民体会到更多的共同性和连带性ꎬ 进而促进国族的凝聚和国家的

整合ꎬ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方式ꎮ 最后ꎬ “大陆法系所运用的法律概念、
法律的基本结构以及基本法律制度ꎬ 无一不是直接从民法中提取的或类比民法发

展而来的” ①ꎬ 因此民法是基本法ꎬ 在法律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具有统领性ꎮ 职是

之故ꎬ 民法典对中亚国家的转型和发展极为重要ꎮ
学界对中亚五国民法典的专门研究较少②ꎬ 本文将从比较法的宏观视角ꎬ 立

足于法律与民族国家建构ꎬ 将中亚国家的民法典编纂放在世界民法典编纂的历史

中ꎬ 探讨中亚五国民法典编纂中的法理学问题ꎮ 文章首先分析中亚五国民法典的编

纂过程及各国民法典的结构、 主要内容和特点ꎬ 接着分析中亚五国民法典编纂对国

家建构的作用及挑战ꎬ 最后讨论中亚国家民法典编纂中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ꎮ

一　 中亚五国独立后的民法典编纂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中亚国家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 可以以苏俄民法典为范

例制定本国的民法典或民事法律ꎬ 但是苏联 “有权在民法、 程序法以及法院组织

法等领域颁布 ‘立法纲要’ꎮ 这些纲要对于苏维埃各共和国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③ꎬ 因此这些民事法律的运行受到苏联体制的极大约束ꎮ １９６２ 年ꎬ 苏联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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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荻枫译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８０ 页ꎮ

现有的研究主要有徐国栋: «东欧剧变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民商法典和民商立法———法律史、 民
商法典的结构、 土地所有权和国有企业问题»ꎬ 载 «民商法论丛» １９９９ 年第２ 期ꎻ Ｐｅｔｅｒ Ｂ Ｍａｇｇｓꎬ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ａｓｉ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 ꎬ ＵＳＡꎬ 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ｇｅｓ ｌａｗ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ｅｄｕ / ｐ － ｍａｇｇｓ / ｃｏｄｅｓ ｈｔｍ.
囿于资料和写作年代ꎬ 这两篇论文的研究都较为浅显ꎮ 另有一些研究后苏联国家法律改革的著作或论文也
不同程度论及中亚国家民法典编纂问题ꎮ

〔德〕 Ｋ 茨威格特、 Ｈ 克茨: «比较法总论»ꎬ 潘汉典、 米健、 高鸿钧、 贺卫方译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４４２ 页ꎮ 苏俄民法典 “在许多方面寻求将德国民法典中最好的东西与法国法典的崇高理想结
合起来”ꎮ 参见 〔美〕 格伦顿、 戈登、 奥萨魁: «比较法律传统»ꎬ 米健、 贺卫方、 高鸿钧译ꎬ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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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 (Основы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и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ꎬ 这个立法纲要确定了民事立法的具体原则和

方向ꎬ 同时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制定的民法典必须与立法纲要相一致ꎮ 为了保证一

致性ꎬ 中亚国家一般都在其民法典中逐字逐句地重复苏联立法纲要的内容①ꎮ 此

时中亚各国尚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ꎬ 只有极为有限的自治权ꎬ 所以民法典不过是

对苏联法权意志的延伸和扩展ꎬ 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具体化ꎮ 但是中亚国家的民法

典中也有一些与苏联立法纲要不同的条款ꎬ 比如哈萨克和塔吉克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了无因管理ꎬ 苏联民事立法纲要中没有这一条款ꎬ 土库曼共和国民法典对未成

年人问题的规定也与苏联民事立法纲要不同②ꎮ 苏联的民法主要使用罗马法概念

和用语ꎬ 体例和条款深受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影响 (主要是 «法国民法典»
和 «德国民法典»)ꎬ 但是在内容上注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③ꎬ 这直接影响了中

亚各国的民法典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苏联颁布了新的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ꎬ

同年年底苏联解体ꎬ 该纲要并没有实施ꎬ 但也对除土库曼斯坦之外中亚各国的民

法典编纂产生了影响ꎮ １９９３ 年哈萨克斯坦还直接采用了这个纲要ꎬ 直到新民法

典颁布实施后才废止ꎮ 在苏联统治时期ꎬ 中亚五国作为加盟共和国并无主权独立

意义上的国家建制ꎬ 通常只承担某一种经济或工业上的职能ꎬ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

成为主权国家ꎬ 建立了相对自主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ꎬ 为适应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ꎬ 需要逐步建立并完善本国的法律体系ꎬ 民法典编纂成为各国议会立法的

主要任务之一④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独立后最早开始编纂并颁布民法典的国家ꎬ 但最早整

体颁布实施民法典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乌兹别克斯坦议

会通过了 «乌兹别克斯坦民法典» 第一部分ꎬ 次年 ８ 月 ２９ 日通过了第二部分ꎬ
并决定民法典整体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编总则、 第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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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 «东欧剧变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民商法典和民商立法———法律史、 民商法典的结构、 土
地所有权和国有企业问题»ꎮ

〔日〕 大木雅夫: «比较法» (修订译本)ꎬ 第 ２３０ ~ ２３１ 页ꎮ
对中亚五国民法典编纂时间的论述主要参考了 Ｋｈａｙｄａｒａｌｉ Ｙｕｎｕｓｏｖꎬ “Ｔｈ 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Ｓｔｕｄｉｉ Ｅｕｒｏｐｅｎ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Ｖｏｌ ２ꎬ ｐｐ ２３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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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其他物权、 第三编债法①ꎮ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编剩余部分和第四编知识

产权②ꎮ «哈萨克斯坦民法典» 也分为两部分ꎬ 第一部分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

议会通过ꎬ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ꎬ 此后又通过了民法典第二部分ꎬ 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实施ꎮ «哈萨克斯坦民法典» 第一部分共有三编ꎬ 第一编是总则ꎬ 第二

编是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ꎬ 第三编是债法ꎻ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编债的种类、 第五

编知识产权、 第六编继承权和第七编国际私法③ꎮ «乌兹别克斯坦民法典» 和

«哈萨克斯坦民法典» 第一部分的结构与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相同ꎬ 第二部分

结构与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 相同ꎬ 一些条款原封不动地直接取自 «俄罗

斯联邦民法典» 和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ꎬ 一些条款对二者中的法律条款进

行了修改ꎮ 美国和荷兰的法学家参与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法典编纂ꎬ 哈民法典编纂

还受到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ꎮ 与上述两部法典一样ꎬ «吉尔吉斯斯

坦民法典» 也分两部分ꎬ 第一部分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８ 日在议会通过ꎬ 第二部分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５ 日通过ꎬ 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律师协会和德国法学家的援

助ꎬ 正式实施后又经过多次修订ꎮ «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编

总则、 第二编所有权和其他重要权利、 第三编债法④ꎻ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编债的

类型、 第五编知识产权、 第六编继承法⑤ꎮ «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 第一部分主

要内容取自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ꎬ 只是在顺序排列上有所调整ꎬ 第二部分主要

内容几乎完全复制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ꎮ 这三部民法典还有一个共同点ꎬ
即与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一样都包含国际私法的章节ꎮ

«土库曼斯坦民法典»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议会通过ꎬ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ꎬ
其中第二编第四章 “公共登记簿” 到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才生效ꎮ «土库曼斯坦民法

典» 取代了 １９６３ 年的 «土库曼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民法典»ꎬ 全名为 «土库曼人

之父萨帕尔穆拉特的土库曼斯坦民法典»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ａｐａｒｍｕｒａｔ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ｗｘ? ｒｇｎ ＝
７６７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Ｐａｒｔ ｔｗｏ.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ｗｘ? ｒｇｎ ＝
７７１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ｅｎｇ / ｄｏｃｓ / Ｋ９４０００１０００＿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Ｐａｒｔ Ｉ)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ｏｆ ８ Ｍａｙ １９９６ꎬ 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ｄｙｎ / ｎａｔｌｅｘ / ｎａｔｌｅｘ４ ｄｅｔａｉｌ? ｐ＿ ｌａｎｇ ＝ ＆ｐ＿ ｉｓｎ ＝ ７１９５１＆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１ ０３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 Ｐａｒｔ ＩＩ)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ｏｆ 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８ꎬ 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ｄｙｎ / ｎａｔｌｅｘ / ｎａｔｌｅｘ４ ｄｅｔａｉｌ? ｐ＿ ｌａｎｇ ＝ ｅｎ＆ｐ＿ ｉｓｎ ＝ ７１９５２＆ｐ＿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ＫＧＺ＆ｐ＿ ｃｏｕｎｔ ＝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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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ｋｍｅｎｂａｓｈｉ)①ꎮ 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是该国的首任总统ꎬ 此后长期担任总

统一职ꎬ 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ꎮ 与此类似ꎬ «法国民法典» 又称为 «拿破仑法

典»ꎬ 是为了彰显拿破仑的作用和地位ꎮ «土库曼斯坦民法典» 与其他中亚国家

民法典的体例不同ꎬ 采用了 «德国民法典» 的五编制ꎬ 只是顺序略有调整ꎬ 包

括: 第一编总则、 第二编物权、 第三编债法、 第四编著作权和第五编继承权②ꎮ
«土库曼斯坦民法典» 的编纂准备工作由德国专家主导ꎬ 所以受 «德国民法典»
影响巨大ꎮ 土库曼斯坦采用德国式民法典ꎬ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摆脱俄罗斯的影

响ꎬ 该民法典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包括国际私法规则ꎮ 虽然 «土库曼斯坦民法

典» 在体例上与前三个国家的民法典不同ꎬ 但内容上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ꎮ
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经历了长期的内战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ꎬ 国家制度建设举步维

艰ꎬ 民法典编纂历程较为缓慢ꎬ ２００５ 年才全部完成ꎬ 是中亚最后一个完成民法

典编纂的国家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塔吉克斯坦通过了 «塔吉克斯坦民法典» 的

第一部分ꎬ 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ꎬ 该部分分为三编ꎬ 第一编是总则ꎬ 第二

编是物权和其他实体权利ꎬ 第三编是债法③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该法典第二部分

也在议会获得通过ꎬ 内容是第四编债的类型④ꎮ 同时ꎬ １９６３ 年的 «塔吉克苏维埃

共和国民法典» 在 １９９９ 年新 «民法典» 没有涉及的领域仍然有效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 塔吉克斯坦议会通过了 «民法典» 第三部分ꎬ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生

效ꎬ 至此塔吉克斯坦才正式完成了民法典编纂ꎮ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编知识产权、
第六编继承法和第七编国际私法⑤ꎮ 该民法典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进行了补充和

修订ꎮ «塔吉克斯坦民法典» 三部分结构与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相同⑥ꎬ 各编

的名称和内容除第二编借鉴了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 外ꎬ 其他部分主要借

鉴了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ꎮ
除土库曼斯坦之外ꎬ 中亚其他国家的民法典编纂都直接以 １９９４ 年的 «俄罗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ａｐａｒｍｕｒａｔ Ｔｕｒｋｍｅｎｂａｓｈｉ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Ｂｕｔｌｅｒ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９９ꎬ ｐ ⅶ

«土库曼斯坦民法典»ꎬ 魏磊杰、 朱淼、 杨秋颜译ꎬ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ꎮ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ꎬ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ｗｘ? ｒｇｎ ＝

２１４２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ｑｕｉｔｙ ｏｒｇ / ｒｅｃｏｒｄ / ８０５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ｃｉｖｉｌ －

ｃｏｄｅ /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ꎬ Ｐａｒｔ ｔｈｒ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ｗｘ? ｒｇｎ ＝

８０６７
现行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共有四部分ꎬ 第四部分在 «塔吉克斯坦民法典» 第三部分颁布后的

２００６ 年才颁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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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联邦民法典» 为模本ꎬ 同时参考了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ꎬ 大多采取了直

接复制的方式ꎬ 所以在内容、 结构、 体例和语言风格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ꎬ 比如

行文力求细密精准ꎬ 都采用几部分的结构ꎬ 都采用民商分立的编纂模式ꎬ 都将财

产分为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来保护ꎮ 这种财产类型划分与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不

同ꎬ 是受到苏联民法影响的结果ꎬ １９６２ 年的 «苏联民事立法纲要» 将所有权分

为国家所有权、 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所有权及个人所有权三种形式①ꎮ «独联体国

家示范民法典» 是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６ 年独联体成员国议会间大会为各成员国制定的众

多示范性立法之一ꎬ 除独联体成员国外ꎬ 来自荷兰的法学家深度参与其中ꎬ 美国

国际开发署和荷兰为这一项目提供了资助②ꎮ 基于独联体国家相似的背景ꎬ 独联

体各国希望 “在联合体框架内在法律上保障共同的经济空间”ꎬ 示范法旨在促进

成员国立法趋同ꎬ 防止法律冲突③ꎬ 促进共同发展ꎮ

二　 民法典编纂与中亚五国的国家建构

马克斯韦伯曾把现代国家定义为在一定疆域之内垄断了正当使用暴力权力

的人类团体④ꎮ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组织形式ꎬ 它将国家这种人类团体民

族化ꎬ 使国家疆域内的人民形成一个 “共享一块历史性的领土ꎬ 拥有共同的神

话、 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ꎬ 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ꎬ 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

适用的一般法律权利与义务”⑤ 的民族共同体ꎮ 但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构成都比较

复杂ꎬ 因此民族国家通常会建构一个高于国内各民族 (族群) 的国家性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或统一的国民 (身份)⑥ꎬ 并发展以全体公民为对象的民族主义ꎬ 来整

合全国人民ꎮ 中亚各国的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ꎬ 规定全体人民无论其民族

身份如何都是国家的主人ꎬ 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序言开头就有 “乌兹别克斯坦

人民” 的表述ꎬ 第 ８ 条还规定: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公民ꎬ 不论其民族属性ꎬ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 大木雅夫: «比较法» (修订译本)ꎬ 第 ２２８ 页ꎮ
〔意〕 简玛利亚阿雅尼、 魏磊杰编: «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与法律文化———后苏联国家法律移植

的审视»ꎬ 魏磊杰、 彭小龙译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６９ ~ ７１ 页ꎮ
张建文: «独联体示范法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代译序)»ꎬ 载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民法典»ꎬ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德〕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ꎬ 冯克利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４４ ~ ４５ 页ꎮ
〔英〕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认同»ꎬ 王娟译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５２ 页ꎮ
基于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理念ꎬ 统合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的共同体是民族或国民 (ｎａｔｉｏｎ 一词

有民族、 国民和国家三重含义)ꎬ 而构成民族的次级文化群体则是族群 (ｅｔｈｉｃ ｇｒｏｕｐ)ꎮ 因为在中文中ꎬ “民
族” 一词有多重含义ꎬ 很多人为了区分这一词汇的不同层次的涵义ꎬ 将 ｎａｔｉｏｎ 译为国家民族或国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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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ꎮ” 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阿卡耶夫曾言: “当我们谈

论居住在共和国的所有人时ꎬ 将要正确地发表意见的是人民ꎬ 而不是吉尔吉斯斯

坦的各民族ꎮ”① 这里的人民就是一个国族或国民共同体ꎮ 在国家建构的视野中ꎬ
国族 (国民) 是一个以文化、 历史和情感等因素为基础的共同体ꎬ 与政治共同

体国家相对应ꎬ 形成坚固的民族国家ꎮ 在此背景下ꎬ 国家建构意味着建设国家ꎬ
使之形成具有现代国家应有的诸多构成要素ꎬ 包括国民 (国族)、 法律政治经济

制度和社会秩序等②ꎮ 苏联时期的划界基础ꎬ 让独立后的中亚国家都形成了多民

族国家ꎬ 因此国族和国民身份的建构是中亚五国国家建构要解决的首要问题ꎮ 国

族之构成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遵守共同的法律ꎬ 而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也能促进

国民其他方面的共同性ꎬ 因此法典编纂对中亚国家的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十分

重要ꎮ
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ꎬ 法典编纂代替了习惯法、 欧洲共同法和罗马

法等非国家立法ꎬ 使法律更为体系化ꎬ 更具有 “明确性和内在一致性”③ꎬ 这遏

制了国家内部的法律多元和分裂ꎬ 促进了法律统一ꎬ 增强了人民的同质性ꎮ 法典

编纂说明立法已成为国家主权机构的专享ꎬ 是国家主权中立法权的行使ꎬ 国家通

过法律的统一和终审权对领土内所有区域实行一体化治理ꎮ 独立前ꎬ 中亚国家只

有有限的自主立法权ꎬ 国内法律较为多元ꎬ 苏联的法律是上位法ꎬ 很多在中亚地

区直接实施ꎬ 中亚国家的终审权也受到极大限制④ꎮ 独立后中亚五国成为主权国

家ꎬ 拥有了独立的立法权和完全终审权ꎬ 法典编纂终结了多层次法律渊源和管

辖ꎬ 划定了法律规则的使用范围ꎬ 开启了国家对国民一体化的治理ꎮ 回顾全球民

法典编撰的历史ꎬ 法国大革命后ꎬ «法国民法典» 成为 “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的

一种强有力的象征”ꎬ 促进了国家的统一ꎻ 而在 «德国民法典» 和 «奥地利民法

典» 颁布之前ꎬ 普鲁士和奥地利不过是 “历史兼并拼凑而成的相当多样的领土

实体”⑤ꎮ 统一的法律可以增加人民对国家的认同ꎬ 是国家对人民进行国民观念

教育的一种方式ꎮ 在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ꎬ 民法典通常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体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吉尔吉斯斯坦〕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难忘的十年»ꎬ 武留、 雅思、 远方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杨雪冬: «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 一个理论综述»ꎬ 载 «复旦政治学评论»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魏磊杰: «民法典编纂的前世与今生»ꎬ 载 «北航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虽然中亚国家的最高法院有终审权ꎬ 但是位于莫斯科的苏联最高法院对中亚国家最高法院的裁决

或判决行使审查权ꎬ 也对一些重要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直接行使管辖权ꎮ 〔德〕 Ｋ 茨威格特、 Ｈ 克茨: «比
较法总论»ꎬ 潘汉典、 米健、 高鸿钧、 贺卫方译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４６２ ~ ４６３ 页ꎮ

〔德〕 莱茵哈德齐默尔曼: «法典编纂的历史与当代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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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 如 «德国民法典» 颁布后ꎬ 就被认为承载了德意志历史发展形成的民族精

神ꎮ 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评价 «德国民法典» 时说: “以德国联邦的法律统一

而使联邦各国人民栖息于统一法律之下ꎬ 以此为巩固德国之独立的基础ꎮ”① 因

此ꎬ 法律的统一体现了民法典对民族国家进行形式建构ꎬ 而法典展现民族精神可

以促进人民对民族国家的感知和认同ꎬ 是一种实质性的民族国家建构ꎬ 这一点对

中亚国家来说尤为重要ꎮ
从历史发展来看ꎬ “中亚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 依附性较强的存在”②ꎬ 目

前中亚五国所在地理区域在独立之前并无固定的国家性边界ꎬ 几千年来被不同的

政权统治ꎬ 因此先后生活着许多民族ꎬ 他们自由迁徙ꎬ 各自有不同的语言、 传统

和习惯法ꎮ 中亚五国独立后以苏联统治时期的划界为基础建立了民族国家ꎬ 因此

每个国家内都生活着多个民族 (族群)ꎮ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编纂完成了国家内部

的法律统一ꎬ 人民从法律形式上实现了生活的国族化ꎬ 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有了

共同的生活基本规则ꎬ 实现了国家对社会形式上的整合ꎮ 对中亚国家来说ꎬ 民法

典编纂对民族国家建构相对于公法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ꎬ 民法典是

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ꎬ 在基本规则之下有极大的自治空间ꎬ 容易被中亚各国国内

不同族群的国民所接受ꎮ 只有全体人民遵守共同的生活准则ꎬ 他们才能感受到更

多的一体性ꎬ 才能形成一个统合性的国族 (国民)ꎬ 因此民法典编纂是建构民族

国家所需要的 “社会一体化”③ 的重要手段ꎮ 其次ꎬ 相对于宪法来说ꎬ 民法典具

有稳定性ꎬ 实施的门槛较低ꎮ 独立后ꎬ 中亚国家建立了威权式统治ꎬ 司法权较为

软弱ꎬ 司法不能完全独立ꎬ 司法审查制度或不存在或极不完善④ꎬ 以全民公投形

式废除宪法、 重新制宪或修改宪法的情况屡见不鲜ꎮ 典型的如吉尔吉斯斯坦ꎬ 独

立后先后换过三十余位总理ꎬ 重新制定和修改宪法十余次ꎬ 但是只对民法典进行

了部分修订和补充ꎮ 最后ꎬ 民法典还可以初步实现一些宪法性权力⑤ꎬ 保障人民

具有共同的相互权利和义务ꎬ 因为对中亚五国这样的新独立国家来说ꎬ 建立并完

善保障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制度还需要时间ꎮ 所以在中亚五国的国族和国民身份

的建构过程中ꎬ 民法典会具有持续性的作用ꎬ 不会因为公法的废除或大幅度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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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而影响国家建构进程ꎮ
但由于中亚五国独立颇为仓促ꎬ 转型过程也较为迅速ꎬ 各国的民法典编纂用

时较短ꎬ 因此从法典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质性效果来说ꎬ 仍存在不少问题ꎮ 首

先ꎬ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受外国影响过大ꎮ 中亚国家在编纂民法典之前并没有进行

本国习惯法调查ꎬ 为了节省时间成本都采取了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ꎬ 再加

上本国法律人才的缺乏ꎬ 外国专家深度参与了中亚五国民法典编纂或提供了重要

的咨询服务①ꎮ 在土库曼斯坦民法典编纂过程中ꎬ 德国专家仅用了 １０ 周时间与土

库曼斯坦相关专家进行研讨ꎬ 就制定了一部德国式的民法典ꎬ 这部法典完全没有

土库曼斯坦本土的法律概念和术语ꎮ 虽然德国民法典是 “有着强烈普适性的法

典”ꎬ 但它毕竟是德国 “历史传统的产物”②ꎬ 所以 «土库曼斯坦民法典» 在本国

多少有点水土不服ꎮ 其他中亚四国的民法典皆移植和参照了西方化的 «俄罗斯联

邦民法典» 和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ꎬ 前者是本地区地缘政治上强权国家的

民法典ꎬ 后者是国际性组织独联体制定的示范法律ꎮ 曾担任俄罗斯和两个中亚国

家法律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克里斯托弗奥萨奎通过对民法典内容的比较ꎬ 认为哈

萨克斯坦民法不过是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的 “知识殖民地”ꎬ «哈萨克斯坦民

法典» 和 «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 不过是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的 “整容版”
和 “重组版”③ꎮ 虽然中亚五国等独联体国家确实有重合的历史和一些相似的社

会背景ꎬ 但是过多移植和借鉴外国法律不利于本国法律主体性的建立ꎬ 会产生民

法典与社会的疏离ꎬ 人民也会对民法典缺乏认同ꎬ 阻碍人民国族化的进程ꎮ 中亚

许多地方的族群冲突就能说明一点ꎬ 大多数是由于少数族群不认同本国的国家性

文化、 法律和国族ꎬ 而认同属于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ꎮ 缺乏自主性的民法典

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ꎮ
其次ꎬ 民法典的社会基础和法律语言不利于民族国家建构ꎮ 民法典可以构建

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本民族日常生活ꎬ 通常需要以民族传统为依托来表述法

律ꎬ 并用本民族或本国大多数国民使用的语言来表达和运作ꎬ 但是在中亚国家ꎬ
民法典都受到苏联、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巨大影响ꎬ 缺乏对本国历史传统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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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习惯和交往规则的汲取ꎬ 而且民法典最初都以俄语起草ꎬ 再翻译为本国语

言ꎬ 因此都有俄语和本国语言两个版本ꎬ 当法律解释出现争议时ꎬ 通常以俄语版

为准①ꎮ 同时ꎬ 因为中亚国家大多较为缺乏民法典的司法判例和学术研究ꎬ 因此

法官不得不参照俄罗斯关于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司法判决和研究著作来解释

法律②ꎮ 这背后的原因不仅在于法典和法学研究本身缺乏独立性ꎬ 还在于民族语

言文化和法学学术研究的不足ꎮ 中亚国家独立后短时间内略显仓促编纂的民法

典ꎬ 产生了这样的问题ꎬ 与之相比ꎬ 从历史经验来看ꎬ “无论是法国、 还是德国ꎬ
它们走向法典化的道路均无例外地经过了长期的积累过程”③ꎮ

三　 中亚五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

对中亚五国这样的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来说ꎬ 法律往往同时具有现代性和民族

性两方面的特点ꎬ 两者之间通常存在着持续的张力ꎬ 这在民法典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ꎮ 民法典的现代性ꎬ 也可以说是普适性ꎬ 意味着民法典所倡导的是一种现代化

的生活方式ꎬ 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具有普适性ꎬ 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都适用ꎬ 比

如契约精神、 权利观念、 诚实信用等等ꎮ 基于法律的现代性和普适性ꎬ 许多学者

认为民法典移植完全合理ꎬ 外国人为本国编纂民法典无可厚非ꎬ 一个国家可以把

另一个国家的民法典全部移植到本国适用ꎮ «哈萨克斯坦民法典» 直接使用了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的许多条款ꎬ «法国民法典» 曾在许多欧洲国家被直接借

用ꎬ 也直接影响了南美洲和非洲国家的民法典编纂ꎮ 但是民法典的现代性与普适

性本身带有很强的西方性和强权色彩ꎬ 它通常是西方强势国家产生的民事规则ꎬ
是它们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体现ꎬ 民法典经常会被用来作为输出西方强势国家政治

法律价值的方式ꎬ 因此会受到一些被输出国的抵制ꎮ «法国民法典» 之所以在一

些国家适用ꎬ 是拿破仑武力征服和扩张的结果ꎬ 意大利、 比利时、 卢森堡、 葡萄

牙和西班牙都曾长期使用过 «法国民法典»④ꎬ 但是在摆脱了法国统治后ꎬ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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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都编纂了本国的民法典ꎬ 虽然这些民法典颇受 «法国民法典» 的影响ꎮ 对

中亚国家来说ꎬ 法律的普适性因素来自俄罗斯和西方国家ꎬ 它们对两者有接受也

有抗拒ꎮ
从民族性来看ꎬ 法律首先要重视本国传统ꎬ 因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文

化的表现ꎬ 正如有学者所言: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ꎬ 法律提供了一套象征、 含义、
叙事、 礼仪和人们所使用的世界观”①ꎻ 其次ꎬ 立法权是民族国家主权的核心要

素之一ꎬ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主权的展现ꎬ 所以法律移植还可能涉及民族自尊问

题ꎮ 正因为如此ꎬ 土库曼斯坦为了排斥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的影响ꎬ 邀请德

国专家协助独立编纂民法典ꎮ 民法典是一个民族或一国国民特有生活方式的基本

规则ꎬ 体现着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ꎬ 因此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

是民族精神的体现ꎬ 需要在习惯法中发现法ꎬ 他说ꎬ 法 “源自民族自身内的禀性

和历史”ꎬ “法的素材是民族的整个过去给予的”②ꎮ 民法典编纂自然也应以民族

精神、 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基础ꎬ 因而需要进行民族习惯调查ꎮ 被认为是民法典典

范的 «法国民法典» 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性ꎬ 当时的法国包括成文法地区与习惯

法地区ꎬ «法国民法典» 的编纂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ꎬ 妥协地吸收了不同地区

的成文法和习惯法ꎮ 而在 «德国民法典» 编纂过程中ꎬ 主张法律从民族内部自

然孕育的历史法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但是民法典的民族性本身又有两方面: 首

先ꎬ 现代国家的民法典编纂必须要使用成熟的现代法律技术和概念ꎬ 大陆法系法

律的基本概念来自罗马法ꎬ 所以不管是 «法国民法典» 还是 «德国民法典»ꎬ 以

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民法典都使用了罗马法的概念和法律技术ꎻ 其次ꎬ 按霍布

斯鲍姆等人对英国、 印度和欧洲大陆的研究ꎬ 民族国家的传统大多不过是刻意

“发明” 之结果③ꎬ 一个民族在其自身和相应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ꎬ 会遗忘

掉一些传统ꎬ 选择性记忆一些传统ꎬ 也会发明一些新传统ꎬ 在发明的过程中必然

会吸纳现代性和普适性因素ꎬ 所以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性和普适

性冲突ꎮ 中亚国家独立至今只有 ３０ 年ꎬ 还处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ꎬ “发明传统”
是国家建构的方式之一ꎬ 因而借此可以保持民法典的开放性ꎬ 把许多普世性价值

０４１

①
②

③

石佳友: «民法典与社会转型»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３ 页ꎮ
〔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 (１８１４ ~ １８４０)»ꎬ 郑永流译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０ 页ꎮ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特伦斯兰杰主编: «传统的发明»ꎬ 顾杭、 庞冠群译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ꎮ



中亚国家民法典编纂: 国家建构、 民族性与现代性　

纳入民法典ꎮ 总之ꎬ 在当代世界ꎬ 作为民族精神和现代社会生活规范的民法典需

要引进现代性因素以适应国家的发展ꎮ 因此ꎬ 民法典中必然同时会存在民族性和

现代性两方面的因素ꎮ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编纂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本国法律传统和移植的现代性法律

的冲突ꎮ 中亚五国所处的地理区域主要由干旱的草原、 沙漠和绿洲组成ꎬ 在历史

上缺乏明显的文化和领土界限ꎬ 被不同政治权力、 宗教势力和文化群体竞逐和控

制ꎬ 具有极强的可塑性ꎮ 中亚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ꎬ 是东西文明交汇

的十字路口ꎬ 在地缘政治上极为重要ꎬ 因此历史上也被许多王朝和政权统治ꎬ 这

些统治集团大多是由部落联盟组成的政权ꎬ 它们通常军事强大ꎬ 但制度极不稳

定①ꎬ 因此多种法律传统都在这里产生了影响ꎮ 中国法律曾对中亚有影响ꎬ 但是

深远影响是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法ꎮ 蒙古帝国的扩张带来了蒙古法律ꎬ 也产生

了较为深远的影响ꎬ 这些法律已经融入中亚本地的习惯法之中ꎮ １７ 世纪ꎬ 中亚

诸汗国建立后ꎬ 依然使用伊斯兰教作为主要统治手段之一ꎮ 伊斯兰教对各汗国政

治社会的介入程度不同ꎬ 因此伊斯兰法在不同地区的地位不同ꎬ 在北部的吉尔吉

斯斯坦ꎬ 伊斯兰法和习惯法 (包括蒙古法律的遗留) 共同作为法律渊源ꎬ 但是

在南部地区伊斯兰法则占统治地位ꎮ 沙俄统治中亚之后ꎬ 初期对伊斯兰教采取打

压态度ꎬ 但是后期又使用伊斯兰教来统治中亚人民ꎬ 因此保留了伊斯兰法②ꎮ 但

是随着沙俄统治的不断加强ꎬ 更多俄罗斯法被引入中亚ꎬ 伊斯兰法被边缘化ꎬ 仅

限定在民事领域ꎬ 但经常被认为是公开违背沙俄的制定法③ꎮ 苏联统治中亚之

后ꎬ 对中亚的法律和司法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ꎬ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都走向沉

寂ꎮ 中亚国家作为加盟共和国使用苏联的全国性法律ꎬ 也可以依据苏联的立法纲

要制定自己的法律ꎬ 但是自主权极为有限ꎬ 这一时期中亚的法律和司法已经完全

社会主义化ꎮ 独立后中亚国家在西方的援助和输送下ꎬ 以大陆法系法律体系为模

仿和移植对象ꎬ 建立了一系列现代世俗的法律体系ꎬ 这些法律受大陆法系的德国

法影响最大ꎬ 也受俄罗斯法律的影响ꎬ 还保留着一些苏联法律遗产ꎬ 但把伊斯兰

法排除在正式法律之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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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民法典的现代性因素首先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ꎮ 苏联时期中

亚国家根据立法纲要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推动了本国法律世俗化的过程ꎬ 基本上抛

弃了伊斯兰法ꎬ 而在独立之后也没有出现伊斯兰法复兴ꎬ 法院只在民事司法过程

中会参考习惯法和伊斯兰法的规定①ꎮ 在独立后民法典编纂过程中ꎬ 土库曼斯坦

直接使用了 «德国民法典» 的概念和编纂方式ꎬ 其他四个中亚国家的民法典编

纂是以 １９９１ 年苏联颁布的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 为基础ꎬ 同时

模仿和移植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和 «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 的内容ꎬ 还以

二者为中介ꎬ 引进了德国和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众多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概念②ꎮ
与此同时ꎬ 德国、 荷兰、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者、 社会组织从中亚国家独立后就

参与了中亚国家的立法ꎬ 还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中亚的法治发展ꎬ 把本国的法律

推广到中亚③ꎬ 欧盟开展了十余年的 “中亚法治计划”④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中亚

国家在不断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ꎬ 他们的民法典具有强烈的西方化色彩ꎬ 而缺

乏民族性特点ꎮ
民法典编纂需要在民族性和现代性 (普适性) 之间寻找平衡点ꎮ 纵观中亚

的法律发展史ꎬ 因为历史的主体性不明确ꎬ 本土的法律传统较为多元ꎬ 且并不坚

固ꎬ 对法律移植和法律的现代性因素保持了开放的态度ꎬ 所以东西方的法律传统

都对这个地区产生影响ꎬ 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也采取较为实用

主义的态度加以接受和利用ꎮ 在这种多元法律传统之下ꎬ 中亚大多数地区的法律

在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较容易被改造ꎬ 二者将相对现代的法律制度引入中亚ꎮ 而

独立之后ꎬ 中亚五国告别了社会主义法系ꎬ 但是继承了苏联的世俗主义传统⑤ꎬ
同时毫无历史负担地接受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传统ꎬ 进行了广泛的立

法活动ꎬ 形成了中亚国家现今的法律状况ꎮ 中亚国家要弥合民法典中的民族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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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译本)ꎬ 第 ２０８ ~ ２１１、 ２１６、 ２１９ 页ꎮ 现行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是由俄罗斯民法学家编纂ꎬ 德国、
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专家参与起草和提供咨询ꎬ 最终起关键作用的是来自荷兰的法律专家ꎮ 参见魏磊杰、
张建文主编: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７１ ~ ８２ 页ꎮ

魏磊杰: «后苏联时代的法律输送: 行为逻辑、 问题及最新动向»ꎬ 载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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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张力ꎬ 就要处理好如何在吸收本民族的法律传统和特点的同时ꎬ 也要解

决法律移植之后的适应性问题ꎮ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普遍被 “设计为一种成熟法律文化下的法律制度”ꎬ 成熟

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 “法律至上性、 合同神圣性、 法律资料的普遍获得 (立法

过程的透明性、 所有法律及时全面地出版以及信息自由)、 普通人的法律知识、
对作为公民权利之保护者的律师作用的普遍尊重ꎬ 以及法律的稳定性”①ꎬ 但是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缺乏这样的成熟法律文化ꎬ 所以带来了民法典与社会的疏离ꎮ
当然ꎬ 一些商业领域的法律具有较强的普适性ꎬ 比如哈萨克斯坦的 «外商投资法

典» 虽然是西方法律专家以东南亚国家的经验为基础制定的ꎬ 但是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ꎮ 其原因在于该法暗合了哈萨克斯坦的文化传统ꎬ 同时哈萨克斯坦人对西方

模式的法律并无抵触情绪②ꎮ 有学者指出ꎬ 技术性的法律比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法

律更容易移植ꎬ 与 “个人权利、 国家认同以及政治结构相关的法律” 比 “经济、
贸易、 证券和商业等方面的法律” 移植更难被受移植国的人民和社会接受ꎮ③ 民

法典保护个人权利ꎬ 正是典型的较难移植的法律ꎮ 由于法律文化和社会传统的不

同ꎬ 以移植为主的中亚国家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生活较为隔膜ꎮ 当然如何

在既保持法律民族性的同时ꎬ 又不妨碍促进和吸纳法律的现代性和普适性因素ꎬ
需要考验中亚国家政治决策者和法律人的智慧ꎮ

结　 语

法律的基础来自社会的规则ꎬ 所以法律既可以作为 “社会变迁的助推器”④ꎬ
又需要回应社会的变迁ꎮ 中亚五国国内的各族人民中大多数曾长期过着游牧生

活ꎬ 信仰伊斯兰教的比例很高⑤ꎬ 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身份社会ꎬ 但他们的民法典

都是以契约社会中的理性经济人为出发点来编纂的ꎬ 更多体现了法律的普适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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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视»ꎬ 第 ４１ ~ ４４ 页ꎮ

〔美〕 史蒂文瓦戈: «法律与社会»ꎬ 梁坤、 邢朝国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２４８ 页ꎮ
按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中亚各国人口数据ꎬ 中亚各国穆斯林人口所占比例从低到高分别为: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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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民族性的提取ꎬ 因此具有超前立法的特点ꎮ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也体现了理

性的建构主义ꎬ 国家希望通过法律引导和规训人民的生活方式ꎬ 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对人民原有生活状态的关注和社会实际状况的回应ꎮ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虽然经过多次修订ꎬ 但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仍有一定距离ꎮ

谈到超前立法时ꎬ 王伯琦曾言: “新的法律原则虽可由立法者随时制订ꎬ 但是否

能发生确切的效力ꎬ 那就要看社会大众的意识上是否能普遍接受了ꎮ”① 因此ꎬ
基于以上问题ꎬ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编撰虽然在国家的形式建构和社会一体化过程

中发挥了作用ꎬ 但仍存在 “纸面上的法律” 和 “运行中的法律” 之间的裂痕②ꎬ
再加上独立后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给法治发展提供的空间有限ꎬ 所以中亚国家的

民法典仍需要处理法律民族性与普适性之间的矛盾ꎬ 民法典编纂对国家建构的实

质性作用还需要建设成熟的法律文化才能真正奏效ꎮ 总之ꎬ 中亚国家独立 ３０ 年

来的民法典编纂在全球两百多年民法典编纂的历史长河中还极为短暂ꎬ 法律的生

命在于经验的积累ꎬ 中亚国家的民法典会在司法运行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

完善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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